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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廉能透明獎 
申請表 

提 案 機 關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

單 位 主 管 
職 稱 及 姓 名 

單位 職稱 姓名 

工業科 

科長 潘守亷 

專員 洪青瑞 

股長 聶政偉 

主要辦理人員 
及 負 責 工 作 

職稱 辦理人員 負責工作 

科員 陳怡如 
未登記工廠及臨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

廠登記分流申辦流程及受理措施規劃 

科員 黃瓊慧 
未登記工廠及臨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

廠登記分流申辦地點規劃 

約用人員 林婉君 
未登記工廠及臨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

廠登記分流申辦書件規劃 

協助辦理人員 
及 負 責 工 作 

職稱 辦理人員 負責工作 

科員 鍾元耀 

辦理臨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審

查作業 
約僱人員 

蔡忠憲 

程建雄 

趙世恩 

林智君 辦理未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相關

案件(納管)審查作業 約用人員 王建元 

行政助理 

呂紹瑜 

辦理未登記工廠及臨時登記工廠申請特

定工廠登記案件受理及初審作業 

張伃含 

陳亭秀 

林晏安 

透 明 化 措 
施 名 稱 

未登記工廠及臨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分流申辦及受

理措施 

措 施 簡 介 

本局為因應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(修正條文於 109年 3月 20日

施行)、加速受理本市未登記工廠及臨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

廠登記相關案件，以及因應新冠肺炎(COVID-19)疫情，採「分

流申辦原則」，未登記工廠申請納管案件於本府特定工廠登記

單一窗口(中山地政大樓)受理、臨時工廠登記申請特定工廠於

市府文心樓本局洽公專區受理，另同步開放線上及郵寄申辦作

業，並將申辦懶人包、常見 Q&A及申請書件(含範例、查詢路

徑及收費標準)公告於本局網站，供民眾查詢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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興利防弊、外部監
督價值 

（28%） 

一、本局於 108年 12月及 109年 3月分別設立特定工廠登記

單一窗口(專責未登記工廠申辦特定工廠登記業務)及特

定工廠登記申辦櫃檯(專責臨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

記業務)，除為因應新冠肺炎(COVID-19)疫情分散人流

外，透過專責受理方式，加速輔導本市未登記工廠及臨時

登記工廠進入特定工廠登記輔導程序，以緩解業者恐慌。 

二、申請人可於本局網站-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專區(https: 

//www.economic.taichung.gov.tw/1402014/post)查詢

分流申辦原則、特定工廠登記申辦懶人包、Q&A、申請書

件(含範例、查詢路徑及收費標準)等資訊(附件 1)，減少

資訊不對稱對申請人申辦特定工廠登記成本效益評估之

影響，並可於上開專區申請表單內連結下載自我檢核表，

於送件前自行檢核所附書件是否齊全後，再行提出申請，

降低退補正機率，本局初審人員於受理案件時，亦依據該

自我檢核表進行書件核對，以加速審查流程、降低相關檢

附文件紛爭，減少民怨產生。 

三、另未登記工廠及臨時登記工廠申辦特定工廠登記進度可

於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-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

-工廠登記案件辦理進度查詢，達外部監督效果。 

流程標準化及公
開 化 程 度 

（28 %） 

一、未登記工廠及臨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標準作業

流程及收費標準登載於「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網站-便

民服務-登記專區-特定工廠登記-臨時工廠登記換證申請

/納管申請」項下，供民眾查詢使用(附件 2)。 

二、未登記工廠及臨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進度可於

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-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-

工廠登記案件辦理進度查詢(附件 3)。 

系統（或措施）便
捷性、完整性及安
全 性 

（18 %） 

一、民眾上網搜尋「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」，進入網站首頁，

在跑馬燈處找到「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專區」，點擊進入，

即可獲取特定工廠登記分流申辦原則、申請表單、懶人包

及 Q&A等相關資訊(附件 1)。 

二、本局為因應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後新增業務，分別設立特

定工廠登記單一窗口(專責未登記工廠申辦特定工廠登記

業務)及特定工廠登記申辦櫃檯(專責臨時登記工廠申請

特定工廠登記業務)，並同步設立諮詢專線(04)23696008

分機 103~106、(04)22289111分機 31236、31237，供民

眾使用，另案件收件資訊於收文後，會由工廠登記與管理

系統主動寄發電子郵件通知申請人。 

三、特定工廠登記懶人包、申請書件等資訊(附件 4)，本局均

盡可能以圖表方式呈現，以求「簡、淺、明、確」，加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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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對特定工廠登記申辦資訊了解。 

四、上開申請案件均由本局專責人員受理、審查及建檔，且審

查所使用之工廠登記與管理系統設有使用權限管制，不同

審查階段人員，開放使用權限有所不同，以加強申辦民眾

個資安全維護與管理。 

民眾使用情形 
（18%） 

一、特定工廠登記申辦資訊公告點閱次數：本局網頁-「工廠

管理輔導法修法專區」(含特定工廠登記分流申辦原則、

申請表單、懶人包及 Q&A等相關資訊)，截至 109年 4月

26日止，點閱次數已突破 4萬 4,300次(附件 1)，相關資

訊本局亦於 109年 3月中旬至下旬寄發通知，向本市未登

記工廠及臨時工廠登記業者說明，並在本局臉書上傳多則

貼文宣傳(附件 5)。 

二、特定工廠登記相關申請案件受理數量(統計自開放受理申

請之日(109年 3月 20日)起至 109年 4月 26日止)： 

(一) 未登記工廠申請納管案件：414件。 

(二) 臨時登記工廠申請特定工廠登記案件：562件。 

三、特定工廠登記單一窗口諮詢服務人數：截至 109年 4月

26日止，特定工廠登記單一窗口諮詢專線及現場諮詢服

務人數已突破 1,300人次，並將相關常見問題彙整成常見

Q&A公告於本局網站，供民眾查詢使用。 

創新創意作為 
（8%） 

首創「特定工廠登記分流申辦原則」，本局為加速審查，除分

設二受理櫃檯(一專責受理未登記工廠申辦業務、一專責受理

臨時工廠登記申辦業務)外，為因應新冠肺炎(COVID-19)疫

情，減少人群聚集，加設未登記工廠業者依工廠負責人身分證

字號末碼單、雙數送件(單數：周一、三；雙數：周二、四；

周五則不限)；臨時登記工廠業者依其臨時工廠登記編號尾數

及本局安排期程送件（附件 1）。 

相 關 附 件 

附件 1-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專區及點閱次數資訊 

附件 2-納管申請/臨時工廠登記換證申請標準作業流程及收 

費標準 

附件 3-特定工廠登記案件申辦進度查詢網頁 

附件 4-特定工廠登記申辦書件資訊 

附件 5-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臉書貼文 

聯 絡 窗 口 
姓名：陳怡如  

電話：(04)23696008分機 106 

e-mail：dd37061@taichung.gov.tw 

螢光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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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參考「柒、評審標準」具體敘明：興利行政、外部監控、防弊性、資訊公開、
透明化程度等評核要項。 

 主要辦理人員及協助辦理人員請填寫姓名及負責之工作。 
 格式限制： 
一、透明化措施參獎申請表： 
（1）內文格式：標楷體字型，字體大小為 14 點，行距為固定行高 18pt。 
（2）頁數：A4 紙不超過 3 頁。 
二、相關附件 
（1）內文格式：不限。 
（2）頁數：A4 紙不超過 20頁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